
 

山西证券 

关于安明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山西证券作为安明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告

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重大亏损或损失、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是 

2 其他 连续两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是 

3 其他 公司股票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重大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安明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ST安明斯”）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83,721,215.39 元，

公司实收股本为 75,000,000.00 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公

司重大亏损的主要原因系近年来公司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客户履约能力

下降，公司成本压力增大导致。 

目前，公司已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借款逾期、涉及多起诉讼等，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对外担保借款逾期金额 500万元，可能会

导致公司面临债权人诉讼并履行连带担保责任风险，可能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影响。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连续两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1）2023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无法表

示意见涉及事项的主要内容如下： 

“1、持续经营能力方面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安明斯近三

年连续亏损，本年亏损 1,782,344.50 元，累计亏损 80,609,526.34 元，净资

产逐年减少，应收账款长期挂账，2023年 12 月 31日货币资金余额 77,121.99

元，同时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已被司法冻结。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安明斯

公司虽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公司的持续经营仍

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安明斯公司

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鉴于对上述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上述

事项及相关业务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2024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德赢（福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24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无法表

示意见涉及事项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函证未能取得满意结果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3应收账款；附注五、4预付款项；附注五、5其他应

收款；附注五、7合同资产；附注五、14应付账款；附注五、15合同负债；附

注五、18其他应付款所述，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安明斯公司应收账款账

面余额 1,383.84万元，预付款项账面余额 168.32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154.43万元，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1,941.51 万元，应付账款 1,123.48 万元，

合同负债账面余额 39.74万元，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 1,253.71万元。 

我们对上述项目执行了函证程序，由于存在回函比例低和安明斯公司无法

提供被函证对象联系方式等情况，导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



上述事项发表审计意见。 

（二） 持续经营假设无法确认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持续经营所述，安明斯公司近三年连续亏损，累计

亏损 83,721,215.39 元，已经资不抵债；并出现无法支付到期债务、银行账户

被冻结、资产被查封、正常生产已停滞等情况。安明斯公司虽然披露了改善措

施，但截至审计报告日都未见改善迹象。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其改善措施的有效性做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安明斯公司仍采用在持续经营假

设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3、公司股票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 

因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均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

七条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将终止其股

票挂牌。全国股转公司将启动终止公司股票挂牌的程序，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

全国股转公司决定为准。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原因主要为公司经营持续亏损

累积导致。目前，公司已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借款逾期、涉及多起诉讼

等，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对外担保借款逾期金额 500万元，

可能会导致公司面临债权人诉讼并履行连带担保责任风险，可能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将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财务报告均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条

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将终止其股票挂牌。全国股转

公司将启动终止公司股票挂牌的程序，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股转公司决定

为准。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

展，并督促挂牌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安明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山西证券  

2025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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